泰兴市教育局文件
泰教审〔2023〕2号

市教育局关于印发《泰兴市教育系统

内部审计制度（试行）》的通知

各学校： 

《泰兴市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制度（试行）》已经市教育局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泰兴市教育局
2023年1月19日

泰兴市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系统内部审计工作，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提升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充分发挥内部审计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以及《江苏内部审计工作规定》（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31号）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教育行政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所属学校和幼儿园等（以下简称单位）内部审计工作适用本制度。

第三条  教育系统内部审计，是指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经济活动、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实施独立、客观的监督、评价和建议，以促进单位完善治理、实现目标的活动。

第二章  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

第四条  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领导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成立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小组（见附件），审议决策内部审计重大事项，泰兴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履行内部审计职责，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第五条  内部审计按工作需要可抽调教育系统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较高的审计、会计业务水平和必要的经济、法律、工程、信息技术等专业知识人员，也可邀请第三方机构或专审人员参与，具体开展内审工作。

第六条  内部审计人员从事内部审计工作，应当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本制度和内部审计职业规范，忠于职守，做到独立、客观、公正、保密。内部审计人员不得参与可能影响独立、客观履行审计职责的工作。

第七条 市教育局支持和保障内部审计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审代训、业务交流、论文研讨多种途径开展继续教育，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胜任能力。

第八条  内部审计人员依法开展内部审计工作，被审计单位和人员应予积极配合，依法保护审计人员的合法权益，任何人不得打击报复。

第九条  内部审计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经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批准，可向社会购买审计服务，并对中介机构开展的受托业务进行管理。
第三章  内部审计职责和权限

第十条  内部审计工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市教育局的要求，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年度预算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二）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政财务收支进行审计； 

（三）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物资和服务采购、专项资金管理使用和重大投资活动进行审计；

（四）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情况进行审计；

（五）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办学、科研、后勤保障等主要业务活动的管理和效益情况进行审计；

（六）对有管理权限的所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审计；

（七）协助相关职能科室督促落实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
（八）完成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单位要求办理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内部审计工作小组履行内部审计职责时，具有下列权限：

（一）参加或者列席单位有关会议，召开与审计事项有关的会议；

（二）参与研究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提出制定内部审计规章制度的建议；

（三）检查有关财政财务收支、经济活动、内部控制、风险管理的资料、文件和现场勘察实物；

（四）就审计事项中的有关问题，向有关单位和个人开展调查和询问，取得相关证明材料；

（五）对正在进行的严重违法违规、严重损失浪费行为及时向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报告，经同意作出临时制止决定；

（六）对可能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与经济活动有关的资料，经批准，有权予以暂时封存；

（七）提出纠正、处理违法违规行为的意见和改进管理、提高绩效的建议。

第四章  内部审计管理和结果运用

第十二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及时向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报告内部审计结果和重大事项。市教育局主要负责人定期听取内部审计工作汇报，加强对内部审计工作计划、问题整改和队伍建设等重要事项的管理。

第十三条  内部审计的实施程序，应当依照内部审计职业规范和本单位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市教育局对内部审计发现的典型性、普遍性、倾向性问题，应当及时分析研究，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措施。

第十五条  单位对内部审计发现的问题，应当及时整改，整改的第一责任人为被审计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内部审计结果以及整改情况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第十六条  内部审计工作小组应加强与市教育局各科室、各单位的协作配合，建立信息共享、结果共用、重要事项共同实施、问题整改问责共同落实等工作机制。内部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应当作为考核、任免、奖惩干部和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十七条  在内部审计过程中发现有重大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应当按照管辖权限依法依规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

第五章  责任追究

第十八条  被审计单位及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教育局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进行处理：

（一）拒绝接受或者不配合内部审计工作的；

（二）拒绝、拖延提供与内部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提供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

（三）拒不纠正审计发现问题的；

（四）整改不力、屡审屡犯的；

（五）违反国家规定或者教育系统内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九条  内部审计人员不得有下列违纪违规情形，一旦发现，将对责任人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有关法律法规、本制度和内部审计职业规范实施审计导致应当发现的问题未被发现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隐瞒审计查出的问题或者提供虚假审计报告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商业秘密的；

（四）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

（五）违反国家规定或者教育系统内部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条  内部审计人员因履行职责受到打击、报复、陷害的，市教育局应当及时采取保护措施，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民办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本制度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自2023年1月起施行。

附件

泰兴市教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小组人员名单

组　长：王新军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
副组长：肖春华  市教育局副局长
季文才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李和章　市教育局副局长
            游  洋  市教育局副局长
何  芬  市教育局副局长

周正峰  市纪委监委第八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
何建华  市委教育工委委员
李  蓓  市教育局三级主任科员
成　员：叶副权  市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汤宏程  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
殷志平　市教育局计划财务科负责人
陈华男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
李　华　市教育局职业教育科负责人
叶  玲　市教育局学前教育科负责人
耿  伟  市教师发展中心副主任
顾建祥　市成人教育与社会力量办学指导服务中心主任
叶苏明　市财政集中支付中心教育分中心主任
杨新建　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叶新安　市校园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